附件18
2026年梁河县公开考试招聘教师

教学技能测试工作方案
根据《2026年德宏州事业单位公开考试招聘教师公告》要求，特制定2026年梁河县公开考试招聘教师教学技能测试工作方案如下。
一、测试原则

遵循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原则，确保教学技能测试结果客观公正，择优聘任。

二、测试内容及工作安排
（一）测试岗位

高中信息技术教师岗位（岗位代码：15331006025000001），初中生物教师岗位（岗位代码：15331006026000001），初中英语教师岗位（岗位代码：15331006026000002），初中地理教师岗位（岗位代码：15331006026000003），初中体育教师岗位（岗位代码：15331006026000004），初中音乐教师岗位（岗位代码：15331006026000005）。
（二）测试时间
2026年5月29日下午14:30开始，直至教学技能测试工作结束。

（三）测试地点

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教学楼（遮岛镇弄么村6-1号）。

（四）测试教材

高中信息技术使用教育科学出版社高一教材（信息技术必修1 数据与计算）；初中生物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下册教材；初中英语使用仁爱版八年级下册教材；初中地理使用商务印书馆 星球地图出版社八年级下册教材；初中体育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教材；初中音乐使用人民音乐出版社八年级下册教材。
（五）测试方式和要求

所有教学技能测试岗位采取说课的方式进行，在15分钟内完成；备课时间20分钟。
（六）评分标准

所有岗位教学技能测试总分为100分，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。
（七）测试流程
1.报到。2026年5月29日下午13:30前考生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、笔试准考证到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候考室报到。
2.候考。考生进入候考室，在《考生签到表》上签字并进行测试顺序抽签。考生严禁将手机等通讯设备带入候考室。

3.备课。考生领取课题编号（相同岗位采取同课异构的方式进行）在指定地点备课20分钟。
4.测试。考官宣布开考后，参加测试考生方能进行说课。考官根据考生教学技能展示情况独立进行赋分。

5.成绩计算。测试考官每组由7人组成，当场评分，按百分制赋分，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取其余5个成绩的平均分（测试成绩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）。教学技能测试最低合格分数线为70分，未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的考生，不再参加后续招聘程序。
（八）测试结果公布

教学技能测试结束后，技能测试成绩统一在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公示栏公布。

三、纪律要求
（一）考生必须按规定的时间、地点报到，凡未按规定时间、地点报到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测试资格。

（二）考生应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自觉遵守测试工作各项管理规定和纪律，严禁将各类手表和各种电子、通信、计算、存储或其它有关设备带入考场，除身份证、准考证和考试文具外的其他物品统一放置在指定位置（通讯设备、电子设备必须全部切断电源）。

（三）考场有视频监控全程录音录像。进入考场时将用金属探测仪进行安检探测，请尽量不要穿戴含有金属的衣物或饰品，携带助听器的考生请自行取下，以免造成伤害。随身携带的资料和通讯工具等物品必须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，严禁带入考场。凡不把上述随身物品交工作人员保管的考生，视为违规，取消测试资格。

（四）所有测试考生实行代码制，进入考场只报本人测试代码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透露本人及亲属姓名、工作单位等能够识别考生个人身份的信息，一经透露视为违规，取消测试资格。

（五）考生与考官及工作人员、监督人员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，必须回避。

（六）所有陪考、送考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点学校；参加测试的考生不得随意离开候考室，应随时等待工作人员通知；考生进入考点学校后身体出现不适须及时报告；考生不得进入考场以外的学校其他区域；测试结束不得将试题、稿纸及各类与考试相关的材料带走；考生考试结束后须及时离开考场，不得在考场及学校其他区域滞留。

（七）考生在候考室、考场、候分室内禁止喧哗和吸烟。

（八）对违反规定的考生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相应处罚。

本方案未尽事宜请与梁河县教育体育局政工人事股联系，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李老师，0692-6164415，18088168829。         


